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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承辦人：葉建周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6444
傳真：02-27252869
電子信箱：ad2867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22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學字第113311352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行政院秘書長原函1份 (34722167_1133113526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行政院秘書長函為近期發生多起退休族群誤信網路投

資訊息、導致房產設定抵押而遭詐騙案例，建請在民眾房

產遭詐案件中，協助維護民眾財產權益、避免房產被詐騙

集團過戶，保全受害者房產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本府113年11月21日府授地登字第1130153741號函辦

理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松山高中 1131122

*MWAA1136012863*


